
清入关前的宗教政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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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梳理了清朝入关之前的宗教格局与宗教政策，认为清初二帝的宗教策略主要表现为

以下特点: 一是坚守萨满教的主体地位，二是兼容并包其他宗教，三是仿效明代制度，建立了僧

道官制度、度牒制度等。这些都奠定了清代入关之后宗教政策的雏形，也奠定了有清一代三教并

举政策的基础。这种宗教政策对于满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清代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发挥了重要

的助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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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入关前”是指 1616 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到 1644 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之前的这

段历史时期，即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统治时期，所辖地域为中国的东北地区。
明万历四十四年 ( 1616) ，世居于中国东北的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在赫图

阿拉 ( 今辽宁新宾) 自立为汗，脱离明朝独立，建立国号大金 ( 又称后金) ，建元天命。此后努

尔哈赤东征西讨，陆续占领辽沈广大地区，并相继迁都于辽阳、沈阳 ( 盛京) 。1626 年，努尔哈

赤逝世，第八子皇太极继位，改元天聪。天聪九年 ( 1635) ，皇太极废除旧有族名 “诸申” ( 女

真) ，定族名为“满洲”。第二年 ( 1636) ，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 “大清”，改年号为崇德，正

式建立清朝，并仿效明朝陆续建立政权机构，又东征朝鲜，西联蒙古，势力日益强大。崇祯十七

年 ( 1644) 三月，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攻入京师，崇祯帝上吊自杀，明朝灭亡。同年四月，

清军大举入关，进占京师。九月，清朝都城从盛京迁到北京，从而开始了统治中国长达近 300 年

的统一王朝。
从 1616 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到 1644 年满清入关，构成约 30 年的“清入关前”时期，

是大清帝国的初创时期。这段时间尽管只有短短 20 多年，却对后世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段

时期满族的快速崛起和各项政策的成功，是值得总结和借鉴的。其中在宗教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

和策略，也是比较成功的，因此形成的良好的宗教格局和政策经验，都为国家统一、民族共同体

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助力。

一、努尔哈赤时期的宗教政策

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开国立业过程中，对女真人的传统宗教———萨满教进行了整

合、规范，并开始逐步接纳蒙古族、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宗教文化，修建寺庙，采取了兼容并包的

宗教政策。
( 一) 整合与尊崇萨满教

明代中后期，世居东北的女真各部处于部落纷争的状态，他们虽都信奉萨满教，立有本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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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神的场所———堂子，但各部落堂子祭祀的神灵各成体系，互不统属，而且各部族首领掌握本部

族的祭祀权。女真各部落的神权和俗权紧密结合，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这样松散和自发的原始萨

满教显然不利于女真各部的统一。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也是统一萨满教的过程，他对萨满教和堂子祭祀进行了强制

性统一和改造。在攻灭一个部落的时候，同时摧毁该部落的堂子，杀死该部落的萨满，将各部的

神像、神祠烧毁或改造，以此割断人们同以往世界的联系。①
在摧毁女真其他部落堂子的同时，努尔哈赤又在各地建立本部落的堂子，以确立爱新觉罗氏

堂子的独尊地位，并对堂子祭祀的神灵进行了调整。其做法是 “在满族各姓普遍信奉的神祇中

找出几个有代表意义的，并结合本族少数的几位神，组合成一个新的堂子祭神群，通过皇族祭祀

上的影响和强制性的祭礼大法进行推广新神、限制旧神的运动。”② 通过这种方式而形成以爱新

觉罗氏神祇为中心的新的信仰体系，并成为女真民族共同尊奉的统一信仰，从而达到宗教上统一

和政治上统一的互相促进。
经过整合之后，努尔哈赤对于堂子祭祀非常重视，据载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所建的堂子，位

置在其住所“五里许，立一堂宇，缭以垣墙，为礼天之所。凡于战斗往来，奴酋及诸将胡必往

礼之”。③ 每逢出征、凯旋、盟誓等重大举动及重要节庆之时，努尔哈赤都要率大臣前往祭天，

称为堂子之祭。
此后，努尔哈赤每到一地，都要建立本部族的堂子。天命六年 ( 1621) ，后金迁都辽阳，在

辽阳即设有堂子祭祀。史载天命七年 ( 1622) 正月朔日，“汗率八旗的诸贝勒、诸大臣出城，到

堂子和庙里叩头。”④ 天命十年 ( 1625) ，努尔哈赤又把都城迁到沈阳，并改沈阳为盛京。迁都

之后，在沈阳城东抚近门外修建了堂子。
同时，努尔哈赤还对堂子祭祀仪式进行了规范和统一。史载: “太祖高皇帝建国之初，有谒

拜堂子之礼。凡每岁元旦及月朔，国有大事，则为祈为报，皆恭诣堂子行礼。大出入必告，出

征、凯旋则列纛而告，典至重也。”⑤ 这里，已经把元旦、月祭、出征、凯旋等重大典礼与堂子

祭祀结合起来，并成为后来历代帝王遵循的典范，反映了萨满教在统治者心目中的至高地位，及

其利用萨满教以促进民族构建、思想统一和政治统一的用意。努尔哈赤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如每

年正月初一，努尔哈赤都要亲率皇子、贝勒大臣等，到堂子祭天，行三跪九叩礼。《满文老档》
载，天命七年 ( 1622) 正月初一日，“汗率八旗诸贝勒大臣等，出城叩谒堂庙”。⑥ 又如，每次

重大的军事行动出征之前，或凯旋之后，必往堂子祭天。万历二十一年 ( 1593 ) 九月，努尔哈

赤在抗击叶赫等部族的进攻之前，率领诸贝勒、大臣到堂子祭祀，其辞曰: “皇天后土，上下神

祇，弩尔哈齐与叶赫，本无衅端，守境安居，彼来构怨，纠合兵众，侵陵无辜，天其鉴之!”
“愿敌人垂首，我军奋扬，人不遗鞭，马无颠踬，惟祈默佑，助我戎行。”⑦ 天命八年 ( 1623 )

五月，当出征蒙古之贝勒大臣及众军士凯旋而归时， “汗率众贝勒大臣，以凯旋礼祭纛拜天”，

贝勒大臣等“跪于汗之足下，抱膝，与汗行抱见礼”。⑧ 这样通过堂子祭天的仪式，把天神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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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大汗的权威与军事胜利结合在一起，通过宗教仪式的统一和象征作用，以证明奉天命行事的

正义性，从而加强了政治统一和思想统一。可以说，努尔哈赤在崛起之初，就非常重视并巧妙利

用了萨满教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二) 兼容并包其他宗教

在整合与尊崇萨满教的同时，努尔哈赤对汉、蒙、藏、朝鲜等其他民族的宗教也采取了兼容

并包、吸纳整合的政策。
后金在崛起的过程中，逐渐收服了蒙古的诸多部落，对于前来投奔的喇嘛教首领，清初统治

者采取赐地赏号、修庙建塔等多种尊崇笼络的措施。早在天命六年 ( 1621) ，西藏的囊苏喇嘛从

蒙古科尔沁部来到后金，努尔哈赤对他设宴款待，礼遇有加，“赐以庄田，奉为国师白衣僧”。①
囊苏喇嘛感激不尽，临终前要求将其遗体葬在辽东，努尔哈赤在辽东城南门外为其修庙治丧，赏

赐众多奴仆、物品。② 由于努尔哈赤对藏传佛教的尊崇，吸引了不少僧人前来归附，天命十年

( 1625) 十一月，来自西藏的一些喇嘛因不堪忍受蒙古科尔沁部贵族的虐待，遂率众投奔后

金。③ 大量喇嘛的归附，加速了藏传佛教在后金的传播。
努尔哈赤对于汉民族的传统宗教，包括儒释道三教，也采取了兼容并包、吸纳整合的政策。
明万历四十三年 ( 1615) ，即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前一年，他就开始在赫图阿拉修建寺

庙。《清实录》载: 乙卯年 ( 1615) “夏四月丁丑朔，始建佛寺及玉皇诸庙于城东之阜，凡七大

庙，三年乃成。”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的记载更为详细，曰: “城东阜上建佛寺、玉皇庙、十

王殿，共七大庙，三年乃成。”⑤ 《满文老档》的记载是: 乙卯年 “四月，始建三世诸佛及玉皇

庙，共建七大庙。”⑥ 明确指出佛寺里供奉有三世诸佛。总之，在后金兴建的第一座都城赫图阿

拉城里，庙宇是其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上所载，七大庙里至少有佛寺、十王殿和玉皇

庙。其他四庙之名称，历来说法不一。一般认为，七大庙包括堂子、地藏寺、玉皇庙、关帝庙、
文庙、城隍庙和昭忠祠，因此七大庙涵盖了萨满教和儒释道三教，反映了后金统治者兼容并包的

宗教信仰。
地藏寺是后金修建的第一座佛寺，主要供奉三世诸佛等，反映了努尔哈赤对佛教的吸纳和尊

崇。又据在后金生活 17 个月的朝鲜被俘士兵李民寏记载，“奴酋常坐，手持念珠而数。将胡颈

系一条巾，巾末悬念珠而数之。”⑦ 可见努尔哈赤及其将领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然是佛教徒的形象。
玉皇庙主祀玉皇上帝，顺治十五年改称显佑宫。( 康熙朝) 《盛京通志》载: “兴京显佑宫，

即玉皇庙，在城之东北，国初建。崇德十七年置道士，顺治六年赐道士布疋。十五年，赐名显佑

宫，立碑。”⑧ 又据顺治十五年御制《兴京显佑宫碑文》: “惟兹兴京所建显佑宫，始于缔造之

初，昭事上帝之所”。⑨ 可见，玉皇庙作为后金政府首批兴建的庙宇之一，是奉祀道教神祇玉皇

上帝的。玉皇庙所奉神灵玉皇上帝与女真人原始的 “天”的信仰，具有高度相似性，故而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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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力崇奉。萨满教相信天神及灵魂的存在，认为天主宰一切，决定人间的一切吉凶祸福，因此要

奉天行事，要祭天敬神，所以他们建有堂子，作为礼天之所。同时，建有玉皇庙，作为奉祀最高

天神玉皇上帝之所。正如碑文中所强调的“是以天无所不在，事天之心即无时不谨”。在努尔哈

赤征战之前，不仅要祭堂子告天，还要到玉皇庙祭神告天。如天命三年 ( 1618 ) 四月十三日，

努尔哈赤率领二万大兵将要征讨明朝，临行前，发布 “七大恨”的讨明檄文，拜天焚表之后，

又拜谒玉帝庙而行。史载“遂与诸王暨领兵诸将等，鸣鼓乐，谒玉帝庙而行”。① 所谓玉帝庙，

即指上述新落成的玉皇庙。
努尔哈赤对于道教神灵玉皇大帝一直信奉有加，除了在赫图阿拉修建玉皇庙外，迁都辽阳以

后，又在辽阳修复了一座玉皇庙。关于辽阳玉皇庙修建的缘起，据载是辽阳原有一座玉皇庙毁于

战火，只存金身暴露，努尔哈赤 “见之甚恫乎，不自安，遂命移演武厅”，并新建了一座玉皇

庙，为神栖止之所。② 天命十年 ( 1625) ，努尔哈赤又把都城迁到沈阳，并改沈阳为盛京。迁都

之后，不仅在沈阳城东修建了堂子，而且把原沈阳城隍庙升为 “都城隍庙”。③ 可见努尔哈赤对

于玉皇、城隍等道教诸神的接纳包容。
总之，随着努尔哈赤统一各部落，不断对外扩张，逐步吸收接纳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趋向

多元。因此每到一地，除了修建本部族的堂子之外，还修建有儒释道三教等寺庙。这种信仰的吸

收和融合，也是清初统治者有意为之。传说努尔哈赤早年就曾多次向明朝请赐神像，据清人记载

“相传太祖在关外时，请神像于明，明与以土地神。识者知明为自献土地之兆。故神职虽卑，受

而祀之。再请，又与以观音、伏魔画像。伏魔呵护我朝，灵异极多，国初称为关玛法。玛法者，

国语谓祖之称也。”④ 传说未必真实，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初统治者对于汉族宗教的主动要

求和虔敬供奉。努尔哈赤对于宗教的作用也应有着充分的认识，故在立国之初，在当时人力财力

均较有限的情况下，仍然不惜重金，大兴土木，建立七大庙，目的就是借用宗教的力量来神化王

权、提振人心，以保佑城池稳固、战争凯旋。
( 三) 保护寺庙的政策

在努尔哈赤时期，还制定了保护寺庙的政策。天命六年 ( 1621) 谕曰，“任何人不得拆毁庙

宇，不得于庙院内拴系马牛，不得于庙院内便溺! 有违此言，拆毁庙宇，拴系马牛者，见即执而

罪之。”⑤ 这种寺庙保护政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倡导和尊崇，对于满族普通民众具有示范和导

向作用。
总之，在满清入关之前的太祖时期，满族的宗教信仰已然发生了较大变化，即由单一的萨满

教演变成为多教混融的格局。

二、清太宗时期的宗教政策

努尔哈赤之后，继位的清太宗皇太极继续执行太祖时期的宗教策略，陆续出台了相应的政策

法规，从而形成比较成熟的宗教政策。在宗教信仰上，他尊奉萨满教的主导地位，同时兼容吸收

儒释道三教。在宗教管理上，他一方面继续推行保护寺庙的政策，另一方面又制定了相应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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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和措施，以加强宗教管理。
( 一) 尊崇、规范萨满教

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的宗教策略，一方面继续坚持本民族传统宗教萨满教的主导地位，一

方面对儒释道等其他宗教广泛吸纳，多教并举。
对于本民族的传统宗教萨满教，皇太极遵循着努尔哈赤时期就奉为国教的方针，对萨满教极

其尊崇，虔诚信奉，同时又制定了特定的等级制度和祭祀规范，将祭祀权牢牢掌控在皇权手中，

从而达到宗教为统治者服务的目的。
皇太极继续重视堂子祭天的仪式，每当出征、凯旋、狩猎等重要事件以及重要节庆时，都要

率领贝勒大臣到都城盛京的堂子处举行隆重的祭天礼仪。另外，遵循满族的 “人神共居一室”
的传统，在盛京皇帝、皇后居住的中宫———清宁宫内设有神位，外立神杆，祭祀萨满教诸神。清

宁宫的供神分为朝祭神和夕祭神，既有本民族固有的氏族神、祖先神等，也有客神如来佛、菩

萨、关圣帝君等，皇帝每日在寝宫里都要举行爱新觉罗氏家族传统的萨满祭祀，即祭拜朝祭神和

夕祭神。总之，皇太极极其重视本民族传统宗教，奉之为信仰的主体，以之作为凝聚女真民族的

精神纽带和天意的象征。
同时，皇太极对萨满教又进行了规范。崇德元年 ( 1636) 明确规定: “凡官员庶民等，设立

堂子致祭者，永行停止。”① 从此，萨满教祭堂子的仪式为皇室所垄断。作为在迁都沈阳后新建

立起来的爱新觉罗家族的堂子，已经成为皇权的象征和沈阳城唯一的堂子。
另外，皇太极制定并细化了一系列祭拜堂子的礼仪。崇德元年 ( 1636 ) 正月，正式颁布了

元旦谒堂子拜天的礼仪。此后，又相继颁布了 《祭堂子神位仪则》 《祭堂子祝辞》 《祭天典礼》
《祭天次位图》等，对堂子祭祀的仪式、程序、位次、祝辞等，都做了细致的规范。这种规范主

要规定了祭祀的等级。如在元旦朝贺礼中，规定圣汗率领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

山贝子首先诣堂子祭拜，这样就将宗室与其他大臣区分开来，并将亲王到贝子进行了等级排列。
又规定，在春秋立杆祭时，“亲王、郡王、贝勒，每家各祭三竿。贝子、镇国公、辅国公，每家

各祭二竿。镇国、辅国、奉国将军，每家各祭一竿。不祭者听，其无爵宗室不祭”。② 这样在宗

族内部按照爵位的等级进行了祭祀等级的排列，确定了贵族的特权。这种祭祀的等级化是政治上

等级秩序的反映，也反过来巩固和加强了政治上的皇族特权和等级秩序。这些对堂子祭祀的新规

定应该是仿效汉儒等级制度、强化皇权形象的结果。
堂子作为部族共同的祭祀场所，皇太极对本宗族成员的祭祀礼仪也进行了规范，崇德元年

( 1636) 六月，皇太极下谕曰:

前以国小，未谙典礼，祭堂子神位，并不斋戒，不限次数，率行往祭。今蒙天眷，帝业

克成，故仿古大典，始行祭天。伏思天者，上帝也。祭天祭神，亦无异也。……嗣后，每月

固山贝子以上各家，各出一人斋戒一日，于次早初一日，遣彼诣堂子神位前，供献饼酒，悬

挂纸钱。春秋举杆致祭时，固山贝子、固山福晋以上者往祭，祭前亦须斋戒。除此外其妄率

行祭祀之举，永行禁止。③
这道谕令对于堂子祭祀的人员、时间、次数、斋戒礼仪都进行了规范，即参与祭祀者只能是皇族

固山贝子以上，祭祀的时间只许每月初一和春秋两祭，祭祀之前还要斋戒。这里实际上把堂子祭

祀限定为宗族上层专享的特权，并表明这是天神授予爱新觉罗皇族的特权。同时，又把中原王朝

典礼中的斋戒礼仪引用到堂子祭祀当中，使得堂子祭祀逐步走向庙堂化，为其从家庭祭祀走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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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祭祀奠定了基础。
皇太极对堂子祭天的种种规范，使得祭拜堂子成为一种政治符号，成为至高无上皇权的象

征，这种转变是与当时皇太极称帝独尊的政治局面相呼应的，反映了其利用萨满教为政治服务的

意图。正如周喜峰先生研究认为: “皇太极利用萨满教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通过堂子祭神

祭天为自己的统治披上神圣的宗教外衣，通过民间祭祀来增强女真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凝聚力，

加速了满洲民族的形成和后金的强盛，为清朝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①
( 二) 崇奉、吸纳其他宗教

皇太极时期，不仅重视本民族的堂子祭拜，而且对其他宗教尊崇吸纳，多元共存。对于蒙、
藏等民族信奉的藏传佛教，继续大力尊崇; 对于汉文化的儒释道三教，更是充分吸收，多方仿

效，从而形成了清代早期的宗教布局。
皇太极时期，特别 尊 崇 喇 嘛 教 及 其 首 领，修 建 了 著 名 的 实 胜 寺 和 四 塔 四 寺。天 聪 八 年

( 1634) ，蒙古察哈尔部战败后归附后金，蒙古墨尔根喇嘛用白驼载着玛哈噶拉佛像投奔后金，

此举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玛哈噶拉佛是元世祖时国师八思巴用千金所铸，先 “奉祀于五台山，

后请移于沙漠。又有喇嘛沙尔巴胡土克图，复移于大元裔察哈尔林丹汗国祀之”。② 可以说，玛

哈噶拉佛是历代蒙古人的保护神，是察哈尔民众的精神支柱。而墨尔根喇嘛将此神像归附后金，

则标志着信奉喇嘛教的察哈尔部在政治和信仰上的完全归附。皇太极对此十分重视，专门在盛京

城外修建寺庙，供奉此佛。该寺于崇德三年 ( 1638) 峻工，皇太极赐名“莲花净土实胜寺”。实

胜寺又称黄寺，是满洲修建的第一座喇嘛教寺庙，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喇嘛教寺庙，标志着喇嘛

教传入沈阳之始，也标志着清朝正式确立了喇嘛教的尊崇地位，颇具象征意义。实胜寺落成后，

皇太极几乎每年都要率众来此礼拜。此外，皇太极还在盛京周围修建了东塔永光寺、西塔延寿

寺、南塔广慈寺、北塔法轮寺，形成了一组颇具规模的喇嘛教建筑群。这几座寺庙，“皆岁给茶

烛，所住僧岁给衣帽有差”。③ 皇太极还与蒙藏宗教领袖保持通好，并邀请高僧前来讲经说法，

使喇嘛教在满洲境内的传播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
皇太极时期，对于汉族文化的儒释道三教，亦采取了吸纳、模仿和保护的政策。
经过多年的征战和发展，到皇太极时期，后金统治者已经有问鼎中原、建立统一王朝的意

图。早在天聪八年 ( 1634) ，就有汉官上疏提议仿效中原王朝的典制，在都城盛京设立天坛、地

坛、太庙等，按时祭祀，认为这才是国家典礼和天子之礼。皇太极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他说:

“建郊社，立宗庙，未知天意何在，何敢遽行? 果蒙天佑，克成大业，彼时顺承天心，恭议大

典，未晚也。”④

到了天聪十年 ( 1636) ，皇太极在盛京兴建圜丘 ( 即天坛) 、方泽 ( 即地坛) ，并祭告天地，

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行登基盛典，改国号为清，改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从而完成了祭

告天地的建国礼制。
同年，皇太极于盛京建立太庙，太庙内供奉太祖努尔哈赤及太后叶赫那拉氏神位，以及努尔

哈赤以上四祖考、妣神位。太庙的享祭仪式亦因袭中原王朝的成例，崇德元年定制， “四孟时

饗，并每月荐新，每岁圣诞及清明、孟秋望、岁暮、忌辰，均于太庙致祭”。⑤ 其祭品、祭器亦

依汉族古制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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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历代封建王朝所拥有的天坛、地坛及太庙等祭天地和祭祖场所，在崇德元年都已齐

备，表明清代的祭祀制度逐渐向汉族封建王朝的儒家礼制靠拢并趋于完善。
祭祀孔庙和孔子，也是尊崇儒教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天聪三年 ( 1629 ) 皇太极即改建沈

阳孔庙，开始崇祀孔子。崇德元年 ( 1636) ，皇太极设立文馆三院，规定秘书院的一项职责就是

遣官祭祀孔庙。当年，派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致祭孔子。崇德五年 ( 1640 ) ，正式规定每年二

月、八月的上丁日，行释奠礼，从而确立了定期祭祀的制度。
总之，皇太极称帝之后，仿效儒家礼制，祭孔释奠，祭天地祖先，初步建立起了一套儒家祭

祀制度，开创了清代崇儒重礼的先河，也奠定了清代以儒家礼制为本的治国方针。
皇太极时期，不仅仿效并建立了儒家的祭祀制度，而且对于佛教、道教也尊崇有加，在盛京

皇宫内设立有佛、菩萨诸神位，在各州县兴建或修缮了众多寺庙宫观。
皇太极对汉传佛教相当尊奉，赐银修建和修缮了大量寺庙，并给寺庙划拔僧人，供给衣粮。

早在天聪四年 ( 1630) ，皇太极见有僧人为正黄旗修建寺庙，则 “发帑金二百两，为庀材鸠工之

费”。① 同年，又敕建莲花寺。
天聪六年 ( 1632) ，皇太极给赫图阿拉的地藏寺 “拨僧八十名居之”。②
崇德元年 ( 1636) ，皇太极给辽阳州的大安寺 “拨僧人十名，给衣粮”。崇德五年 ( 1640 ) ，

又给辽阳州的龙泉寺“拨僧人九名，给衣粮”。③
崇德八年 ( 1643) ，为了给病重的皇太极消灾延寿，户部英在铁岭修建了两座寺庙，一为延

寿寺，一为慈寿寺，太宗皇帝各赐给白银十两。
崇德八年四月，皇太极病情加重，两次向盛京及境内各寺庙祷告，施白金。《清实录》载:

“ ( 崇德八年) 夏四月，甲子朔，圣躬违和，命祷于盛京寺庙，施白金。乙丑，复祷于境内各寺

庙，施白金。”④
总之，皇太极对于汉传佛教的尊奉，主要表现为给佛教寺庙敕赐银两、划拨僧人、祷告求

福等。
同时，道教文化作为汉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在皇太极时期也受到了优待和重视。可以说，皇

太极对于道教的认识比前代统治者更为深化，他对于道教的神灵和文化采取了利用、吸收和拉拢

的政策。首先，皇太极保留了毗邻皇宫的道教建筑三官庙，并且把俘虏来的明朝重臣张春、洪承

畴安置在三官庙，以便招降。⑤ 此后又将三官庙恢复为道教活动场所，敕选道士在庙焚修。这些

举措反映了皇太极对三官庙所代表的汉文化的认同。
皇太极对于道教的态度，不止于认同于三官庙代表的汉文化，而且认同并吸收了道教的礼仪

文化。
崇德六年 ( 1641) ，由于爱妃海兰珠猝逝，皇太极悲伤之至，为了办好爱妃的丧礼，皇太极

诏请著名道士李箓元前来主持丧仪，并把他安置在位处皇宫禁地的道教宫观三官庙里居住。⑥ 第

二年，赐予三官庙土地，道士给衣粮，三官庙变成完全的御用官办道观。康熙 《盛京通志》载:

“景佑宫，即三官庙也。……国初崇德六年，勅选道士在庙焚修。七年，给人役园地，道士给衣

粮。”这样，清代统治者不仅吸收了道教的礼仪文化用于皇族丧仪，而且给予道教宫观以赐地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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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的优渥。
崇德八年 ( 1643 ) ，又在盛京城内敕建关帝庙，并赐额 “义高千古”，同时 “岁时官给香

烛”。① 关帝庙也成为一座官办庙宇。另外，关帝信仰作为汉民族的传统信仰，早就被吸收进女

真民族的萨满信仰体系之中，成为其朝祭神之一，

清太宗时期，还勅修了海城娘娘庙。据 《盛京通志》载，海城县娘娘庙有二座，其中一座

在耀州城南十里，“太宗文皇帝时修，康熙二年勅工部重修，有碑记。”②
总之，皇太极对于道教和民间信仰，与对待其他宗教一样，采取的都是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的态度和策略。
皇太极时期严格贯彻执行寺庙保护政策，尊崇利用各种宗教，给予佛道教的寺庙宫观、宗教

领袖以较高的地位和待遇，反映了其利用宗教以笼络人心; 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相信宗教的治

病消灾、祈福延寿之功能，利用宗教仪式举办超度、禳灾、祈福等活动，反映了清初统治者对佛

道教信仰和仪式的接纳、吸收与融合。
( 三) 寺庙保护政策

努尔哈赤曾颁布保护寺庙的法令，即任何人不许毁坏寺庙，违者治罪。皇太极继续推行这样

的政策，并且对毁坏寺庙的人严加惩罚，即使皇室贵族也不例外，从而保证了政策的有效执行。
天聪三年 ( 1629) ，皇太极出巡至辽阳时，发现太祖修建的玉皇庙遭到毁坏，经调查，是 “贝勒

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属下庄屯人拆毁，造棺槥市卖”。太宗大怒，下令 “追讯毁者，偿值重

建”。庙宇落成后，皇太极“给办香火牲祭银百两”。③
皇太极还重视对原有寺庙的维修。天聪九年，当皇太极经过耀州城时，见当地古刹娘娘庙年

久失修，于是下令重修，认为“以王神人，凡一民失所，且曲为之轸。知兹神栖之域，安忍任

其久敝”。④ 这段记载反映了皇太极对于神灵的尊奉态度，以及对于寺庙的积极维修举措。
另外，皇太极在定都沈阳、拓建皇宫时，还保留了道教建筑三官庙。三官庙历史悠久，始建

于明代，万历年间重修。天命十年 ( 1625) ，后金迁都沈阳，时在三官庙的东北侧创建了盛京皇

宫的早期建筑。1626 年，努尔哈赤去世后，清太宗皇太极继续拓建宫殿时，并没有把三官庙拆

毁或迁移，而是避开寺庙，在三官庙的西北侧和南侧，续建了崇政殿、凤凰楼、大清门、文德

坊、武功坊等皇宫建筑，这样，三官庙成为皇宫区域内的一座特殊建筑。皇太极保留并重视道教

建筑三官庙，也反映了当时的寺庙保护政策确实得到了严格执行，皇家自己也不例外。
天聪六年 ( 1632 ) 四月，皇太极再次下令，行军途中不许毁坏庙宇，不许擅取庙中物品。

《清太宗实录》载:

勿毁庙宇，勿取庙中一切器皿，违者死，勿扰害庙内僧人，勿擅取其财物。仍开载僧众

数目具报，若系窜匿庙中人口，及隐寄牲畜，听尔等俘获，不许屯住庙中。违者治罪。⑤
这条命令规定“违者死”，较之努尔哈赤时期更显严厉，反映了皇太极对于寺庙的保护措施更加

严格，或可说明当时行军作战的将士们对于寺庙的保护不以为意，才引发了这样一条严厉的

旨令。
崇德元年 ( 1636) 十二月，皇太极准备往征朝鲜，征讨之前与将士约定曰: “今与尔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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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朝) 《盛京通志》卷二十: “关帝庙，二处，一在地载门外教场，崇德八年敕建，其大门坊表赐额曰

义高千古，岁时官给香烛。”
( 乾隆元年修，咸丰二年补) 《盛京通志》卷二十六“祠祀”，第五页。
《太宗实录》卷八，《清实录》第二册，第 112 页。
《勅建重修娘娘庙碑记》，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纂《奉天通志》卷 259，沈阳古旧书店，1983 年，第

5691 页。
《太宗实录》卷十一，《清实录》第二册，第 160 页。



大军所过，不许毁拆寺庙; 逆命者诛之，不逆命者勿杀。”① 皇太极出征之前再次要求军队 “不

许毁拆寺庙”，反映了皇太极对于各类寺庙的保护一直是比较用心的。
在皇太极一以贯之的寺庙保护政策下，清代早期东北地区的寺庙有了显著的发展，出家为僧

为道的人数也有了不少的比例，甚至有些人为了规避赋税，逃到寺庙出家为僧，所以也引发了一

些社会问题。如上述所引天聪六年的敕令，一方面强调要保护寺庙财产，不许毁坏庙宇，另一方

面又要求寺庙上报僧众人口，不许窜匿人口和牲畜，并允许军队到庙里去俘获。这些看似矛盾的

规定，反映了当时的寺庙保护政策已经遇到了新的问题，必须有新的管理措施或制度。
为了有效地管理寺庙和僧道，皇太极政府开始仿效明朝的宗教管理制度，开始制订僧道官

制、度牒制等管理制度，从而建立了清代僧道管理制度的雏形。
( 四) 宗教管理制度

1. 僧道官制

《满文老档》记载:

天聪六年 ( 1632) 壬申正月初一日，汗率诸贝勒拜天祭神毕，入殿升座。……坐毕，

诸贝勒、台吉等先叩拜，……次儒、道、佛三教各官叩拜……②

这是关于清代僧道官制度的最早资料，说明在天聪六年正月初一日皇太极接受各位贝勒、大臣叩

拜的仪式中，就有儒、道、释三教之官，而且当时的排列顺序很有意思，是儒、道在佛教之前。
这也说明，在天聪六年正月，僧道官制度在后金政权中已经建立。

关于清初僧道官制度，其他文献亦有记载。康熙朝《大清会典》曰: “凡僧道度牒，天聪六

年定，各庙僧、道，设僧录司、道录司总管。”③《清朝通典》亦指出: “其僧、道等官，自天聪

六年始设。顺治六年定品制，悉仿明旧。”④

据上可知，清朝的僧道官制度建立于天聪六年 ( 1632) ，并且是完全仿效明朝的相关制度建

立起来的。
明代的宗教管理吸收了中国历代王朝的经验，建立了比较完善实用的管理体系，即把僧道官

纳入政府官僚体系之中，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僧道官体系。明洪武元年 ( 1368) ，仿元制设善

世院和玄教院，作为僧道衙门，不久罢废。洪武十五年 ( 1382) ，仿宋制设僧道录司，为中央僧

道衙门，属礼部，各置僧道官以掌管天下僧道事务; 在地方设置有僧纲、道纪等司，分掌各地僧

道事务。《明太祖实录》载: “洪武十五年夏四月，置僧道二司，在京曰僧录司、道录司，掌天

下僧道; 在外府州县设僧纲、道纪等司，分掌其事。俱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为之。”⑤

明代初年制订的僧道官制度，作为国家基本官制写入 《大明官制》，终明一代沿用不废，成

为明代管理僧道的行之有效的制度，故成为清代立国之初就进行仿效的对象。
清代初年仿效明朝设立的僧官、道官制度，并非止于空文，而是确实有所设立，并给予僧道

官较高的社会地位。在天聪九年 ( 1635) 的档案里，记载了僧道官参与元旦叩拜仪式的过程。
天聪九年乙亥正月朔壬子日……汗出，入坐黄椅后，八旗和硕贝勒率诸台吉及新降之总

兵官尚可喜以庆贺元旦礼向汗跪叩三次。……继之，儒、僧、道三教之儒官、僧官、道官

叩拜。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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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实录》卷三十二，《清实录》第二册，第 408 页。
《满文老档》，第 1188 页。
( 康熙朝) 《大清会典》卷七十一“禮部·祠祭淸吏司·僧道 ( 喇嘛附) ”，第七页。
《皇朝通典》卷三十九，《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 214 册，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210 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四，洪武十五年夏四月。
关嘉录等译《天聪九年档》，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2、172 页。



档案所载的这次天聪九年仪式，与天聪六年相比，僧道官的排列顺序发生了变化: 天聪六年是道

官在前、僧官在后; 天聪九年是僧官在前、道官在后。这应该反映了后金时期佛教势力的快速发

展和地位的提高。无论如何，儒释道三教之官能够参与元旦的庆贺典礼，说明僧道官在清初的社

会地位并不低，并已成为清初官僚体制中的重要成员。当然，建立僧官、道官的目的，是协助政

府管理僧道人员，发挥寺庙的社会功能。
2. 度牒制

与僧道官制度同时实行的，还有度牒制度。度牒是国家颁发给僧人、道士以表明其合法身份

的凭证。度牒制度渊源甚古，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国家给付僧道度牒的制度。历代颁发度牒的

本意，是为了控制出家人数和资质，增加国家赋税徭役资源，控制人口的社会流动，以及防止违

法之徒隐匿寺观或民间。但每逢国家财力吃紧或动乱之际，就有统治者借鬻牒以敛财，如明代初

年颁发度牒，实行的就是罢除历代的 “免丁钱”政策。 《明实录》载，洪武五年 ( 1272 ) 十二

月，“己亥，给僧道度牒。时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凡五万七千二百余人，皆给度牒以防伪

滥。礼部言前代度牒之给，皆计名鬻钱以资国用，号免丁钱，诏罢之，著为令。”① 这条材料说

明，明代初年令文规定，发放度牒是为了防止伪滥，并取消了纳银交钱的前例。但是到了明代中

后期，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又恢复了纳银、纳米以给度之例，自此纳银鬻牒成为常例，政府

更将出售度牒作为稳定的经济来源。明代管理僧道的度牒制度，也成为后金效法的对象。
皇太极天聪六年 ( 1632) ，后金政府即仿效明朝，制订了度牒制度。《大清会典》载:

凡僧道度牒，天聪六年定，各庙僧、道，设僧录司、道录司总管。凡通晓经义，恪守清

规者，给与度牒。②

据上所载，此时发放度牒的标准是经义和清规，并不收费。但到了崇德五年 ( 1640) ，僧人领取

度牒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崇德五年题准: “新收僧人，纳银送户部查收，随给用印度牒，命僧纲

司分发。”③这时新出家的僧人就必须交纳银两，而且只要交纳了银两，就可以随时给予度牒，

而对僧人修行方面的要求只字未提。这条资料里没有提到道士，不过一般情况下，僧道之制基本

相同，大概道士度牒的领取，也是需要纳银的。很明显，这项政策的出台，是因为清初战事频

仍，军费缺乏，于是效法明末鬻售僧道度牒的做法，以筹集经费。
总之，早在满清入关之前，清初统治者就已经关注到宗教问题，并仿效明朝，建立了相应的

僧道官制度和度牒制度。除了制定僧道官制、度牒制度外，清初统治者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法令措

施，以加强对寺庙和各类神职人员的管理。
3. 寺庙与神职人员管理

清初统治者实行的宗教策略是一方面保护寺庙，另一方面严格管控私建寺庙、私称和尚、私

招徒弟等行为。
早在天聪五年 ( 1631) 就对私造寺庙、擅称喇嘛者进行稽查，出台了相关的法令。如 《清

实录》载: “奸民欲避差徭，多相率为僧，旧岁已令稽察……嗣后若有违法擅称喇嘛、和尚，及

私建庙宇者，依律治罪。”④《大清会典》亦曰: “天聪五年题准，凡违法擅为喇嘛，及私建寺庙

者，治罪。若已经呈明礼部者，酌议准行。”⑤

天聪六年 ( 1632) 制定了僧道官制，同时规定僧道不许买人为徒，“僧道不许自买人簮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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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实录》卷七七，洪武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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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朝) 《大清会典》卷一百十三“刑部·律例四·户役”，页三。



违者治罪”。①

直到崇德八年 ( 1643) ，还在出台法令，严禁私造寺庙，“崇德八年二月二十六日，钦奉太

宗文皇帝谕旨，除部册纪载寺庙外，有不遵禁约，新行剏建修整者，治以重罪”。②

除了禁止私建庙宇、买人为徒外，清初对于利用神职人员的身份进行惑众骗财的行为，更是

严厉禁止，严加治罪。对于和尚、喇嘛、道士、巫师等各类神职人员的行为，都有明文规范。
天聪五年 ( 1631) 闰十一月十一日，皇太极下谕旨: “凡巫觋星士，妄言吉凶，蛊惑妇女，

诱取财物者，必杀无赦。该管佐领，拨什库，及本主，各坐应得之罪。其信用之人，亦坐罪。”③

同时又规定，“若道士及持斋之人，妄行惑众，亦一体治罪”④

天聪七 年 ( 1633 ) 规 定: “喇 嘛 班 第 出 居 城 外 清 净 处 所，有 请 喇 嘛 念 经 治 病 者，家 主

治罪。”⑤

崇德年间，对于跳神驱鬼以惑民心者，更是严厉禁止。《清会典》载: “崇德间，定满洲、
蒙古、汉军巫师道士跳神驱鬼逐邪，以惑民心者，处死。其延请跳神逐邪者，亦治罪。”⑥就是

说，不管是满洲、蒙古还是汉军的巫师道士，只要是通过跳神驱鬼蛊惑民心者，都是死罪，连同

延请之人一并治罪。
崇德七年 ( 1642) 五月初十日，清太宗又下谕旨，“凡老少男妇，有为善友，惑世诬民者，

永行禁止。如不遵禁约，必杀无赦。该管各佐领，拨什库，及各主不行查究者，一例治罪”。⑦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清太宗时期，一直在不断地出台各种谕旨，制定各种法令措施，大概

是应对当时不断出现的宗教乱象和问题，其目的是加强国家对寺庙数量和神职人员活动的控制，

严防利用邪教蛊惑民心的事件发生。
综上所述，满清入关前已初步拟定僧道官制、度牒制，并出台了一系列的管理法令，这些政

策在入关后继续推行，并进一步完善细化，构成有清一代宗教政策的基础。

三、清入关前宗教政策之特点及功用

清代作为少数民族满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统一王朝，能够统治中国将近 300 年之久，当然有

很多成功的因素，其中宗教政策的成功，也是因素之一。而清代宗教政策的形成，则肇始于清入

关前的太祖、太宗时期。本文通过对清初二帝宗教信仰、宗教政策的梳理，认为清入关前的宗教

政策大致表现为以下特点: 第一，坚守萨满教的主体地位; 第二，兼容并包其他宗教; 第三，仿

效明制，建立了僧道官制度、度牒制度等。这些都奠定了清代入关之后宗教政策的雏形，也奠定

了有清一代三教并举政策的基础。这种宗教政策对于满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清代大一统帝国的

建立，发挥了重要的助力作用。
( 一) 坚守萨满教的主体地位，促进了满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清入关前，辽沈地区的宗教种类很多，既有女真族传统的萨满教信仰，也有从蒙古传入的喇

嘛教和蒙古族原生信仰，更有汉族人广泛信奉的儒、释、道三教和民间信仰等。这些宗教在努尔

哈赤和皇太极时期，受到统治者宗教政策的指引，呈现出一种有序发展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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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伊桑阿等: ( 康熙朝) 《大清会典》卷七十一“礼部·祠祭淸吏司·僧道 ( 喇嘛附) ”，页十一。

( 康熙朝) 《大清会典》卷一百十六“刑部·律例七·祭祀”，页七。



满族萨满教信仰源远流长，满族先民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等都曾广泛信奉萨满

教。萨满教是起源于远古时代的原始宗教，是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一些民族普遍信仰的原始宗

教，同时也是满族及其先世所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教没有创始人和宗教组织，其思想基础是万

物有灵论，其内容主要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及与其相应的祭祀活动仪式。其神职人

员称为萨满，具有特殊的能力，可以通过特定的神器，特有的满语祝辞，以及固定的仪式与神灵

进行沟通。其祭祀场所称为堂子，《清史稿》载: “清初起自辽沈，有设杆祭天礼。又于静室总

祀社稷诸神祇，名曰堂子。”①
明末清初，以女真人为主体的满族在形成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北方诸民族共有

的萨满教信仰和文化，达到了凝聚共识、促进统一的作用。如北方诸民族皆崇拜天地，对皇天后

土之神极其尊奉，那么在清初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中，满族统治者利用对皇天后土信仰的共同

崇拜和敬畏，进行盟誓、告祭、宣誓等活动，通过共同信仰的旗帜，有效地促进了满族民族共同

体的形成，缓和了不同民族间矛盾，对于统一国家的建立、区域和平的稳固等，均充分发挥了信

仰的助力作用。②
同时，清入关前的满族萨满教经过改造、规范和提升，成为皇权、国家的象征，成为统治者

信奉的主体宗教，成为保持女真民族文化传统和增强民族向心力的精神纽带。
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在统一女真、开国创业的过程中，对女真人传统的萨满教进

行了重新整合。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各部落的过程中，对各部落的堂子和神灵进行摧毁和改

造，确立以爱新觉罗氏的神祇为中心的新的信仰体系，通过宗教信仰上的统一来加强政治上的统

一。而清太宗皇太极为了实现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的目标，又对堂子祭祀进行了整合和改革，使

堂子祭祀变成为爱新觉罗家族的独尊，上升为皇权的象征，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祭祀的礼仪制度。
经过改造之后，堂子祭祀实现了规范化、等级化、典礼化，并且与国家利益密不可分，成为国家

典礼的一部分。如崇德元年规定: “毎年元旦，皇上率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及外藩来朝王

等，诣堂子上香，行三跪九叩头礼毕，还宫”。③ 以崇德七年元旦的堂子祭为例，“卯刻，上率

和硕亲王以下、梅勒章京以上文武大臣及朝鲜世子、外藩来朝蒙古王、贝勒并其大臣等，谒堂

子，行礼。”④ 可以看出，清太宗在正月初一不仅率领本朝君臣祭拜堂子，同时要求朝鲜世子、
外藩蒙古的王公贵族随同参加行礼。那么，通过堂子祭祀的仪式，既体现了皇权至上，也象征了

外藩在政治上对清朝的臣服。
萨满教经过整合规范之后，一方面促进了女真各部的统一，另一方面又成为皇权和民族的象

征，是清代统治者一直坚守和维护的主体信仰。不仅重要节日、重要事件、每月初一、春秋立杆

祭等，要到堂子祭天; 而且在皇帝寝宫内设置有专门的神位，每日进行祭祀。通过对萨满教的尊

崇，也就使得女真各部族紧密团结在共同信仰的旗杆之下，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有助于

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统一国家的建立。
( 二) 对其他宗教兼容并包，有利于民族融合和社会稳定

在维护萨满教主体地位的同时，清初统治者对于汉、蒙、朝鲜等民族的宗教则采取了兼容并

包的政策，这种政策对于促进民族融合、促进满洲共同体的形成、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都起到了

积极作用。
清入关前，随着女真各部落的统一，以及后金对东北地区的统一，辽沈地区的人口结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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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宗教信仰、宗教格局也出现了纷繁复杂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宗教与民族

紧密结合，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后金 ( 清) 政权对各种宗教采取了整合规范、兼收并蓄、利

用保护的策略。
明朝后期，退居北方的蒙古族逐渐形成三大部: 漠南蒙古、漠西蒙古和漠北蒙古，各大部下

又分为几部、几十部。其中漠南蒙古游牧于蒙古草原东部、大漠以南，分为二十多个较大的部，

如科尔沁部、内喀尔喀王部、察哈尔部等。这些蒙古各部与世居辽东地区的女真各部一直毗邻而

居，互相通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血缘上保持长期的交流和影响。在宗教信仰方面，由于蒙

古族各部首领的倡导和扶持，喇嘛教在蒙古人居住地区广泛传播和盛行起来，几乎成为蒙古人全

民信奉的重要宗教。
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力量并不强大，只有三万之众，要想达到争霸辽东的目标，必须面对有

四十万众的蒙古和有八十万军队的明国。努尔哈赤审时度势，确立了拉拢蒙古、联蒙抗明的策

略。那么，除了利用军事、政治、编旗、封赏、联姻等手段拉拢蒙古之外，利用藏传佛教的纽带

作用以吸引全民信教的蒙古民众，亦是其方针之一。因此，清入关前的统治者，对于喇嘛教及其

首领，采取了赐地赏号、修庙建塔等多种尊崇笼络的措施，从而吸引了大批蒙古人及藏族喇嘛真

心归附。如努尔哈赤对从蒙古科尔沁部投奔而来的囊苏喇嘛赐田赐号，又修塔殓藏其舍利，吸引

了不少僧人前来归附，所谓“喇嘛下之萨哈尔察等亦皆背井离乡，随喇嘛来归”。① 又如，皇太

极对从蒙古察哈尔部投奔而来的墨尔根喇嘛及其带来的玛哈噶拉佛神像极其重视，敕旨在盛京修

建了“莲花净土实胜寺”供奉此佛，使得全民信奉喇嘛教的察哈尔部在信仰和政治上完全归附。
实胜寺的碑文分别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刻写，四体碑文表明皇太极有意将喇嘛教作为联系

汉、满、蒙、藏四个民族的信仰纽带。
明朝后期，喇嘛教不仅对全民信教的藏族和蒙古族有重大影响，而且在汉族地区也有一定的

流传，明朝政府也优礼喇嘛教。喇嘛教在后金 ( 清) 政权与明朝的外交往来中曾发挥有特殊的

作用。如皇太极与明朝议和，就经常派喇嘛充当使者，甚至还有喇嘛出面调停双方之间的战争，

可见喇嘛教对双方的影响。那么，皇太极尊崇喇嘛教，并且用四体文字刻写碑文，确实是一种高

明的政治策略，不仅促进了蒙、藏民族的认同和归附，而且对汉、满等民族也具有强大的吸引和

示范作用。
明朝末年，随着明王朝的衰落，女真族的崛起，东北的政治格局和民族格局发生了重大变

化。女真族本来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偏居于东北一隅，但在明代末年突然崛起，对内统一

了女真各部，对外则进军辽东汉人地区，占领辽沈广大地域。尤其在皇太极继位后，后金境内聚

集着满、汉、蒙几十万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后来，清军又数次入关，掳掠了上百万人畜。
据研究，清兵于崇德间 ( 1636 － 1643 ) 曾经三次大规模地毁长城攻入内地搔掠，如崇德三年

( 1638) 九月至次年三月，多尔衮等率军南下，骚掠京畿、直隶、山西、山东等地，共掳掠人口

46 万余人。在崇德年间的多次南下骚掠过程中，清军掳掠了近百万人口。② 这些汉人被带回辽

东，使得辽沈地区的汉族民众大量增加，其数量远远超出于女真人。
无论世居于辽东的汉人，还是被掳掠至此的汉族民众，其基本信仰都是汉文化的儒、释、道

三教以及各种各样的民间信仰，与满族的萨满教信仰和蒙古族的喇嘛教信仰均有较大的差异。如

何对待汉文化和汉族民众的宗教信仰，是摆在满族统治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清入关前的辽沈地区，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不同民族与不同信仰之间均充满着各种矛

盾。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皇太极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稳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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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如他推行的“恩养”政策和发展文教的方针等，都有效地缓和了矛盾，稳定了社会。其中，

在宗教政策上推行的多教并举和保护寺庙的方针，对于推动满洲共同体的形成、民族融合和社会

稳定，也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对于汉民族的传统宗教，包括儒释道三教，清初统治者也采取了兼容并包、吸纳整合、保护

寺庙的政策。如在后金兴建的第一座都城赫图阿拉城里，就修建了七大庙，包括堂子、地藏寺、
玉皇庙、关帝庙、文庙、城隍庙和昭忠祠，涵盖了萨满教和儒释道三教。又如皇太极继位之后，

仿效儒家礼制，祭孔释奠，建天地坛，初步建立起了一套儒家祭祀制度，同时在盛京皇宫内设立

有佛、菩萨诸神位，在各州县兴建或修缮了众多寺庙宫观，颁布保护寺庙的法令条文等。
后金政府对于汉族传统宗教信仰的吸收、保护和尊重，促进了满汉文化的交流，赢得了汉族

官民对清朝的认同感，有利于清朝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例如，清太宗在扩建皇宫时保留了道教建

筑三官庙，而三官庙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清初宫廷活动场所的延伸，因而也成为清初一些

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地。例如招抚张春、劝降洪承畴、密议储位等大事，都在三官庙里策划完

成。① 皇太极把俘虏的明朝高级官将安置在三官庙，一方面是由于三官庙的地理位置邻近宫阙，

便于劝降; 另一方面反映了皇太极认同道教建筑三官庙作为汉文化的代表，故把汉族官员安置于

此，而给予他们一种心理安慰，同时表明自己尊重汉文化的态度。可以说，这是皇太极利用文化

和宗教来达到一种劝降和统战的目的。所以道教庙宇三官庙在清初的政治舞台上担任了一个非常

重要的角色，成为满清统治者与汉族官员之间的中介和缓冲地带。总之，清初满族统治者能够在

三官庙里成功招降张春、洪承畴等明朝高官，其中文化和宗教的认同不失为一个重要因素。
清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的吸纳、包容和尊崇，一方面反映了其安抚、笼络汉、蒙、藏等各族

人民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反映了其本身确实具有虔诚的信仰，具有强烈的信仰目的，即祈求神

佛保佑自己长寿，保佑大清国泰民安，一统天下。在清初统治者尊奉佛教的背景下，满洲境内的

佛教寺庙得以大量修复和修建，参与修建者有汉族、蒙古族和满族等僧俗民众，其中很多降清汉

族官员充当了大功德主。如天聪四年，有佟养性、石国柱、金玉和等汉官共出资财，在鞍山汤池

修建了一座奶奶庙②; 又如崇德六年，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大学士范

文程等众多官员，在辽阳东京城新建了一座雄伟的弥陀禅寺。③ 那么，这些降清高级汉官热衷于

修建寺庙的现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这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对宗教神灵的精神寄托和感情宣

泄，另一方面修建寺庙又成为汉官们向清廷表达忠心的手段，如在碑记中赞颂皇太极是 “仁恩

惠政，乃大慈大悲之主”，并表示“佛力君恩，并自难酬。天高地厚，怀抱悠悠。永享茅土，永

守藩职。奉扬王休，请观斯石”。④ 可以看出修建寺庙、刻碑留文等行为，成为捐资官员向清朝

君王表达忠心的一种方式。在这里，宗教似乎发挥了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的纽带和桥梁作用。
( 三) 仿效明制，奠定了有清一代宗教政策的基础

从 1616 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到 1644 年满清入关，是满清帝国的初创时期，也是清代

各项政策的草创时期。在此期间，满族统治者东征西讨，攻城略地，占领了大量原汉人居住的城

池，掳掠了大量汉族士人及普通百姓，同时也接受了大量汉人文化。因此，在其立国之初制定的

各项制度措施，基本都仿效明朝。其中宗教政策的制定，亦大致如此。
清初统治者自知本民族文化的不足，故努力学习汉文化。早在清入关前的皇太极时期，就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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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汉文化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于是一改其父努尔哈赤屠杀文人的政策，推出振兴文教的措

施。天聪三年 ( 1629) 举行考试，录取了满、汉、蒙古生员二百人。他还建立 “文馆”，让满汉

文人入值其中，从而汇聚了一批有着深厚儒家文化素养的汉人官员，他们对于清初各项政策的制

定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建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天聪五年 ( 1631 ) ，皇太极接受文馆汉官的建

议，仿明制设立六部。此后，又将文馆改为内三院。六部三院之外，再设立都察院和理藩院，三

院八衙门体制基本形成，从而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国家机构，而这套体制是以明朝为蓝本而改

造的。
在宗教制度方面，清初统治者继承了尊天祭祖祀孔的中国古代宗教思想和制度，并作为基本

的国策来执行。从努尔哈赤开始，就确立了以儒为本、佛道为辅的三教思想。皇太极时期，更是

留意儒家典制，多方仿效明代的各种礼仪规范。崇德元年，皇太极谕曰: “初我国之人，未谙典

礼，无论言语书词，不分上下尊卑。今阅古制，凡上言下对，各有分别。自今伊始，定其上下之

别。”① 皇太极不仅在言语书词上学习儒家的等级之制，而且对明代的祭祀礼制即坛庙制度多有

继承和仿效，如崇德元年，皇太极在盛京建立了天坛、地坛及太庙等祭天地和祭祖场所，又制定

了祭孔释奠制度，初步确立了以儒家礼制为本的治国方针。这一基本国策一直延续到清入关后以

至整个清代。
同时，在对佛道教的管理方面，也是悉仿明制。早在天聪六年 ( 1632) ，后金政权中就设立

了僧录司、道录司等管理僧道之机构，并设立有儒、道、释三教之官员，同时还建立了度牒制

度。这些都是清初统治者学习汉文化、仿效明制的产物。而这些政策的制定，由于吸收了明代先

进的成熟的宗教管理制度，故在入关之后继续推行，构成了有清一代宗教政策的基础。
总之，清初统治者在入关前就主动学习明朝先进的文化制度，仿效明朝而制定的宗教政策和

管理制度也是比较成功的，反映了清初统治者比较开明的治国方略及其善于吸纳先进文化的胸

襟。而这样的宗教政策和管理制度的推行，有助于发挥宗教信仰在维系民族融合、文化认同中的

纽带作用，有助于满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有助于加强宗教管理和社会稳

定。可以说，清入关前的宗教政策是比较成功的，是值得进一步总结和探讨的。

( 责任编辑: 李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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